
根据山东省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国家海洋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和市政府《关于印发

滨州市贯彻落实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
案的通知》（滨政办字﹝2019﹞3号）的要求，秉持

“整改一个、销号一个、验收一个、公开一个”的原

则，我市已完成反馈问题编号11、28、33、34、57、
59、67、68、94等9项问题整改工作，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9年3月4日至3月10日，受

理时间：每日8:30-18:00，受理单位：滨州市国
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受理
电话：18605431782。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

如有异议，请致电联系。
滨州市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2月28日

滨州市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公示（第一批）

滨海督公〔2019〕1号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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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问题

2013年7月19日，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未出具用海预审意见和未安排围填
海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对滨州港口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违规核准项目立项。

2015年6月5日，滨州市发改委、水利局批复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马颊河下游右岸防潮堤工程实施方案
（滨发改农经〔2015〕152号）。2015年12月起，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农林水牧局在未取得环评手续情况下，
在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建设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马颊河下游右岸防潮堤工
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

政府主导、国企实施违法填海。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滨州市人民政府的国有企业，在滨州市
政府的推动下，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至2016年未经批准，先后实施滨州港海港港区二、三
港池西防波堤工程、滨州港海港港区防波堤工程、滨州港海港港区2#、3#港池西防波堤北段工程建设，共
计非法填海37.6291公顷。滨州市海洋部门分别于2013年8月、2016年8月对3起违法用海行为进行了查
处。

政府主导、国企实施违法填海。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滨州市人民政府的国有企业，在滨州市
政府的推动下，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和2016年未取得海域使用权，分别实施了滨州港3万
吨级散杂货码头工程和滨州港西防波堤北段延长工程，违法填海55.909公顷，滨州市海洋部门分别对2起
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2011年10月，腾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于套尔河至海天大道之间海域，未经批准实施腾达船舶工程港口
建设基地项目，违法填海22.0123公顷。2012年9月，该项目取得海域使用权证，确权面积是15.2564公顷，
仍有超出确权范围非法占用海域6.7559公顷。2015年3月，中国海监沾化县大队对该项目超出证书范围
的非法占用海域6.7559公顷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至今未立案查处。目前，该区域己恢复原状。

2008年省政府批复了省海洋、国土部门联合报批的海岸线后，省国土部门未进行宣贯，土地部门越权
审批海域问题普遍。2012年以来，全省在海域内办理用地相关手续1290本，面积达16456公顷，部分区域
未经海域使用审批实施了围填海活动且办理用地相关手续。其中，2012年以来日照市发放土地证15本，面积
105.2公顷；烟台市发放土地证69本，面积575.6公顷；青岛市发放土地证161本，面积1801.8公顷；威海市发放土
地证740本，面积3869.8公顷；东营市发放土地证69本，面积5947.6公顷；潍坊市发放土地证183本，面积2533.8
公顷；滨州市发放土地证53本，面积1622.4公顷。其中东营市、滨州市、潍坊市在2005—2006年市政府划定海岸
线并向社会公布的情况，仍存在大量海岸线向海一侧发放土地证的现象。2011年潍坊市人民政府下发《潍坊市
人民政府关于解决滨海开发区填海造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潍政字〔2011〕5号），安排海洋渔业部门收回位于
海岸线向海一侧的龙威和鑫环两个片区（总面积5355.5公顷）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国土资源部门按照土地管理的
有关法律法规实施管理，将该区域土地全部纳入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府土地储备。潍坊市滨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国土部门2012以来在海域内办理181宗用地手续，面积2529.2公顷。其中，将已确权海域在海域使用
权到期后直接纳入政府土地储备，并办理的用地手续有147宗，面积2238.1公顷。

滨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在山东省政府公布海岸线向海一侧海域向山东埕口盐化有限公司发放土
地证用于项目建设，面积49.8公顷。

滨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在山东省政府公布的海岸线向海一侧海域向山东省滨洲港正海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发放土地证用于滨州港海港港区二、三港池西防波堤配套道路工程建设，面积5公顷。

涉海的城市、土地等规划与海洋规划缺乏有效衔接，海洋、国土、规划、水利等部门在海岸线保护和围
填海管控方面协调不够。涉海的土地、城市等规划以土地二调线作为边界，在与海洋功能区划重叠区域未
能与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个别地方遇到相关规划难以衔接时政府未能统筹协调、妥善处理。省政府
海岸线修测成果的批复仅同意成果，未要求或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宣贯，对相关部门在海岸线保护和围填海
管控方面，未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以至于海洋、国土、规划、水利等部门在海岸线保护和围填海管控方面各
行其是，协调不够。

整改目标

规范建设用海项目立项审批程
序，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加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坚
决杜绝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违法
行为。

加强事先预防与事中事后监
管，坚决杜绝违法行为发生。

加强事先预防与事中事后监
管，坚决杜绝违法行为发生。

加大执法力度，规范用海行为。

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
加强用海用地规范管理，落实海洋
功能区划制度，坚决杜绝类似情况
发生。

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
加强用海用地规范管理，落实海洋
功能区划制度，坚决杜绝类似情况
发生。

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
加强用海用地规范管理，落实海洋
功能区划制度，坚决杜绝类似情况
发生。

提升海洋综合管控水平。

整改措施

（一）组织开展档案检查工作，查明违规核准立项的具体情况，完善立项所需相关手续。
（二）严格贯彻执行《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关于审批制、核准制、备案制用海项目的管理

要求，严格用海预审意见审查，对没有取得用海预审意见的，一律不办理用海审批、核准。
（三）举一反三，加强对所有用海项目的审查，确保涉海项目审批、核准程序规范。

（一）督促建设单位抓紧开展生态评估，根据评估结论，予以处置。
（二）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大自然保护区监管

力度，严厉查处在核心区、缓冲区范围内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法依规追责。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旬巡查、旬报告”制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

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2018〕

24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法依规追责。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旬巡查、旬报告”制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

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2018〕

24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法依规追责。

（一）加强该区域执法监管，严格执行“旬巡查、旬报告”制度，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坚
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围填海行为。

（二）深入开展“海盾”专项执法行动，及时发现问题、遏制问题，把违法用海消除在萌
芽状态。

（一）2018年10月底前，对全市在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范围内办理用地手续
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登记造册，建立工作台账。

（二）严格执行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严格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制度，规范用海用地规
范管理，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
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
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
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
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一）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制度管控要求，推进陆海统筹，相关部门修编土地规划、城市规划、
港口规划、水利规划、林地规划等空间规划时，涉海部分要与海洋功能区划充分衔接。

（二）严格贯彻实施《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围填海管控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省政府海岸线修测成果，切实将国家、省系列重大决策及政策法规贯彻到具体管理工作中。

（三）加快推进“多规合一”工作，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在海岸线保护和围填海管控
等方面加强协作，有效提高政府空间管控水平和治理能力。

效果

已完成整改

已完成整改

已完成整改

已完成整改

已完成整改

已完成整改

已完成整改

已完成整改

已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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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棣自然资规告字〔2019〕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无棣县人民政府批准，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地块编号

2019-W006

土地位置

信阳镇政府以南、
大济路以西

出让面积
(平方米)

18667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年)

5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15

限高(米)

40

增价幅度
(万元)

1

起始价
(万元)

45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52

二、竞买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法律另有规定者及
已购买无棣县土地而未按合同约定交清土地
出让金或未按合同约定开发的除外）均可参
与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出让文件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
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滨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zggzyjy.gov.cn）、

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wdggzyjy.gov.cn）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
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
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竞买
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无棣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大厅（丰泽大厦三楼）申请办理
数字证书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
请并参与竞买（已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

可直接登陆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19年4月4日16时30

分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
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4月4日16时30分。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2019-W006地块：2019年3月27日09时
00分至 2019年4月6日09时00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
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滨州市无棣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只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
格审查。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5076517
联系人：王女士
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6781707
联系人：郭先生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543—6781707
联系人：郭先生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7日

公示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

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决
策部署，不断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引导职工快乐
工作、健康生活。市总工会通过专
家推荐、个人申报、审核资料、座谈
了解等形式，在全市心理健康服务
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中确定了
一支集巡讲、咨询和干预于一体的
滨州市心理健康服务专家团和顾问
团。为确保公平、公正和专业性，对
专家团成员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19年3月7日至9日，公示期内如
对名单有异议，请与市总工会法律
保障部联系。

联系电话:0543-3161021

2019年3月7日

滨州市心理健康服务专家团成员名单

谭新国 市心理卫生中心主任、优抚
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崔明湖 滨医附院心理科主任、副教
授

杨艳红 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副主任
医师

史吉海 市教科院学前教育教研室主
任、高级教师

陈秀珍 滨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牛鹏飞 滨州市技术学院学工处副处

长
王同军 滨州职业学院学工处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李瑞南 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
张翌玲 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市

开元心理研究所所长
吕 薇 滨州职业学院副教授
孙 娟 滨州职业学院讲师
毕智丽 滨州职业学院讲师
王 红 市人民医院主管护士
韩增英 市优抚医院主管护士
刘 恰 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滨州市心理健康服务顾问团成员名单

时勘 中国心理学会监事长，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亚洲组织与员工促进（EAP）协会主席，中
国EAP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王大伟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心理学会秘书长

许丹 法国执业心理医生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 年3
月15日上午10点在本公司网络拍卖平台对
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1号2号楼1501
户房产：建筑面积383.10平方米，套内建筑面
积294.75平方米，砖混结构，该标的位于青岛
市市南区东海西路1号，周边配套设施齐全、
交通便利。起拍价 1650 万元，竞买保证金
165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3
月14日16时前将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存

入以下账户（户名：山东黄河口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建设银行邹平市支行，账号：
37050183790800000392 ）以到账为准。并于
2019 年3月14 日16 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及
汇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
交保证金无息退回）。

展示及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
年3月14日

联系电话：18563005295马经理
公司网址:http://www.hhkpm.com
公司网络拍卖平台：http://hhk.zhenhan.

com/
山东黄河口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

山东黄河口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 有 关 单 位 委
托，本中心定于2019
年3月14日上午9时
在本中心拍卖厅公
开拍卖大众捷达车
一批。有意竞买者
请持有效证件及复
印件等，在拍卖会前
一日 16 时前到本中
心报名处交纳竞买
保证金2万元等报名
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标的展示
时间及地点：自公告
之日起至报名截止
时间前，在标的所在
地现场展示。

联 系 电 话 ：
0543-3387939、
13705437965

滨州产权交易
拍卖中心

2019年3月7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起在滨州公共资源产权交易大厅
（http://www.bzggzyjy.gov.cn/bzweb/）以网络动态
报价方式公开处置1、中国共产党滨州市委员会党
校学员餐厅、公寓三年经营权项目一宗；2、老化油
处理项目相关设备资产及附属设施一宗。自由报
价期：自 2019 年 3 月 7 日 10 时起，限时报价期：自
2019年3月14日10:00起。

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公共资源产
权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请，自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
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2019年3月13日16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本
次公告所涉及项目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通过网上
银行或手机银行即时到账（竞买申请人名称和交款
方名称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携带单位有效证件
及复印件（详情请电话咨询）到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三楼产权交易服务窗口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3月11日--3月13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0543—3165921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3月7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